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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47号文注册，

由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九泰久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11

月 7日生效。本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行使下列职权：（二）决定修改基金合同的

重要内容或者提前终止基金合同”；第八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

同终止：（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根据基金合同“第八部分 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条规定：“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终止《基金合同》，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第

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第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根据《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于 2018年 11月 2日发布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九泰久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 2018 年 11

月 3日、2018年 11月 5日陆续发布了提示性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发布了《九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结果、决议生效暨基金财产清算安排的公告》（以下简称“决议生效公

告”）。根据决议生效公告，本基金自 2018 年 12 月 5 日起至 2018年 12 月 7 日

止期间和自 2018 年 12 月 8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止期间分别进行了两次清

算。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和 2019 年 4 月 29 日对两次

清算情况进行了公告，并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和 2019 年 4 月 30 日支付了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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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5 日止期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九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基金财

产进行了第三次清算。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第三次

清算报告进行了审计，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基金第三次清算报告出具了法

律意见。 

 

2 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68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11月 7日 

基金管理人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次清算截止日（2019 年 8月

5日）基金份额总额 
242,766,083.57 份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绝对

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灵活配置混合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本

基金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

产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在评价

未来一段时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收益率的基础上，动态优化调

整权益类、固定收益类等大类资产的配置。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绝对回报。投资策略包括资

产配置策略、股票投资策略、固定收益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策略、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权证等投资策

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30%+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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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收益特征的

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3 审计报告 

德师报(审)字(19)第 S00386号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清算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8 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的清算资产负债表，2019 年 3月 12日(第三次清算开始

日)至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止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表及清算财

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清算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清算财务报表 4.3.2所

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

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以及对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清算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清算财务报表 4.3.2 对编制基础的说明。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仅供贵公司用于九泰久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的相关监管报送或公告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该

清算财务报表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我们的报告仅用于上述目的，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清算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清算财务报表 4.3.2 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清算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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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清算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治理层负责监督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清算财务报告过

程。 

五、注册会计师对清算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清算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

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清算财务报

表使用者依据清算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清算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

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

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

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评价清算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清算财

务报表是否按照清算财务报表 4.3.2所述编制基础编制。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丽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婧 

  2019年 8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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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报告(经审计) 

4.1 清算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9 年 8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重要报表

项目说明 

2019 年 8月 5日 

(第三次清算结束日) 

2019 年 3月 11日 

(第二次清算结束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34,954,764.23 249,306,561.19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164,328.82 414,696.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75,681,809.55 

其中：股票投资  - 275,681,809.55 

应收证券清算款  - 95,368,318.17 

应收利息  165,157.17 223,316.66 

资产总计  235,284,250.22 620,994,702.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重要报表

项目说明 

2019 年 8月 5日 

(第三次清算结束日) 

2019 年 3月 11日 

(第二次清算结束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应付托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63,599.33 383,971.77 

其他负债  50,240.00 25,000.00 

负债合计  113,839.33 408,971.7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42,766,083.57 574,748,636.17 

未分配利润  -7,595,672.68 45,837,094.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1） 235,170,410.89 620,585,730.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235,284,250.22 620,994,702.00 

 

4.2 清算损益表 

会计主体：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9 年 3月 12日(第三次清算开始日)至 2019年 8月 5 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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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重要报表

项目说明 

2019 年 3月 12日(第三次清算开始日) 

至 

2019 年 8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 

一、收入  -40,604,272.76 

1.利息收入 4.3.5（2） 593,666.31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30,961,679.7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31,103,138.19 

      股利收入  141,458.45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89,763,740.67 

二、费用  545,138.99 

1．管理人报酬 4.3.5（3） - 

2．托管费 4.3.5（3） - 

3．交易费用  494,424.82 

4．清算费用 4.3.5（4） 50,000.00 

5．其他费用 4.3.5（5） 714.17 

三、利润总额  -41,149,411.75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收益  -41,149,411.75 

清算财务报表附注为清算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4.1至 4.3的清算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_____ 卢伟忠________       ______   严军_________       _____    荣静_____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4.3 报表附注 

4.3.1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介 

4.3.1.1 基本情况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547号《关于准予九泰久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批准，由基金管理人九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和《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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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同”)发起，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募集成立。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九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募集期为 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本基金为契约型

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截至 2016年 11月 7日止，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4,489,152.69 元，有效认购户数为 214 户。其中，扣除认购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04,487,734.76 元，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人

民币 1,417.93 元。本基金募集资金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于 2016年 11月 7日出具[2016]京会兴验字第 69000155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合同及《九泰久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

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

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股票)，债券(含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企业

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及其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债

券回购、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30%+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70%。 

本基金从 2018年 12月 5日(首次清算开始日)起进入首次清算期，首次清算

的结束日为 2018年 12月 7日，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 2019年 1月 21日对《九

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进行了公告。本基金从 2018 年

12月8日(第二次清算开始日)起进入第二次清算期，第二次清算的结束日为 2019

年 3 月 11 日，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对《九泰久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二次清算报告》进行了公告。 

4.3.1.2 清算依据 

依据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8年 12月 3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

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基金依法

进行基金财产的清算。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8 年 12月 4日公布《九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结果、决议生效暨基金财产清算安排的公告》(“公告”)。根据公告，本基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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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5日(首次清算开始日)起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首次清算结束日)仍持有受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减持规定”)影响

流通受限的股票，以及部分未上市新股和未变现的股票，因此于 2018年 12月 8

日(第二次清算开始日)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止期间进行了

第二次清算。本基金于 2019年 3月 11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仍持有受减持规定

影响流通受限的股票及未变现的股票，因此需要进行第三次清算。 

4.3.1.3 清算期间 

本次清算为本基金的第三次清算，根据《关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三次清算说明函》及《关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三次清算补充说明函》，本基金的第三次清算期间为 2019年 3月 12日(第三次清

算开始日)至 2019年 8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止。 

4.3.2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清算财务报表仅为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用于本基金清算相关监管报送或公

告之目的而编制，本清算财务报表以非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因此，本清算财务

报表列示资产和负债时不再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期末资产项目以预计可收回金额列报，负债项目按照需要偿付的金额列报；实收

基金和未分配利润作为所有者权益项目进行列报。本清算财务报表列示了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及 2019 年 3 月 11 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的清

算资产负债表和 2019 年 3 月 12 日(第三次清算开始日)至 2019 年 8 月 5 日(第

三次清算结束日)止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表及重要报表项目说明。除上述内容外，

本基金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及其相关规定。 

4.3.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3.1 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3.3.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基金在清算期间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

收款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投资。本基金在清算期间持有的在活跃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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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各类应收款项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本基金将清算期间持有的金融负债全部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包括各类应付款项。 

4.3.3.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和终止确认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清算期间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

得或损失以及与该等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贷款及应收

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计量；应付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按照未来

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

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3)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

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4.3.3.3 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3.3.4 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3.4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2008 年 9 月 18 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做好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工作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

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140 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

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6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90号《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

基金买卖股票、债券免征增值税；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以基金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暂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2、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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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缴纳企业所得

税； 

3、对于基金从事 A 股买卖，出让方按 0.10%的税率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

花税，对受让方不再缴纳印花税。 

4.3.5 重要报表项目说明 

（1）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2019年 3月 11 日(第二次清算结束日)所有者权益 620,585,730.23 

加：第三次清算期间净亏损 -41,149,411.75 

减：第二次清算实际划付款 344,265,907.59 

二、2019年 8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所有者权益 235,170,410.89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本基金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235,170,410.89 元。本次清算程序完毕后，根据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

资产扣除基金清算费用、缴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利息收入按当期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 2019年 3月 12日(第三次清算开

始日)至 2019年 8月 5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止期间的各项利息收入，其中：活

期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591,652.64 元；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 83.47 元；存出

保证金利息为人民币 1,930.20元。 

（3）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决议生效暨基金财产清算安排的公告》，本

基金自 2018 年 12 月 5 日(首次清算开始日)起(含 2018 年 12 月 5 日)至基金财

产清算完毕，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4）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

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本次清算费用包含

律师费人民币 20,000.00 元和审计费人民币 30,000.00 元。 

（5）其他费用系清算期间的银行划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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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算情况 

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2019 年 8 月 5 日止的清算期间，本基金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第三次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

手续进行。基金资产处置、负债清偿及基金净资产分配情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本次清算期间共发生清算费用 50,000.00元，其中：律师费用20,000.00元，

审计费用 30,000.00 元。上述费用已在基金清算财产中预提，待取得为本次清算

提供服务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

具的收费发票后，由基金剩余财产优先清偿。 

5.2 第三次清算期间资产处置及分配情况 

（1）依据二次清算报告，本基金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进行了第二次基金剩

余财产分配。第二次分配共清算份额 331,982,552.60 份，分配基金剩余财产人

民币 344,265,907.59 元。 

（2）本基金第三次清算期间收回存出保证金人民币 250,367.61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未返回的存出保证金余额为

人民币 164,328.82元，该款项预计于 2019年 9月 3日收回。 

（3）本基金第三次清算期间收回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 648,003.76元，收回

存出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 615.30元，收回存出保证金利息人民币 3,206.74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应收利息余额为人民

币 165,157.17元，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人民币 164,823.77元、应收结算保证

金利息人民币 333.40 元。本次清算期间的各项利息归基金清算财产所有，应收

利息按当期适用利率预估，实际金额以银行结息为准，该款项预计于 2019 年 9

月 21日收回。 

（4）本基金第三次清算期间处置股票资产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变现方式 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002488 金固股份 二级市场卖出 10,747,101 96,192,673.50 

002488 金固股份 大宗交易卖出 2,188,006 16,869,526.26 

002624 完美世界 二级市场卖出 248,100 6,935,844.54 

002716 金贵银业 二级市场卖出 11,900,917 86,617,8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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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83 金地集团 二级市场卖出 6,200 74,958.00 

600960 渤海汽车 二级市场卖出 9,430,803 34,609,492.20 

注：表中成交金额均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税费。 

5.3 负债清偿情况 

(1)依据二次清算报告，本基金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了第二次清算期间的清算费用共计人民币 25,000.00元； 

(2)本基金第三次清算期间支付 2019 年 1 季度和 2 季度交易佣金共计人民

币 551,822.06 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5 日（第三次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

币 63,599.33 元，该笔负债将于第三次资产分配日之前清偿。 

(3)本次清算预提了人民币 240.00元的银行汇划费用，用于第三次清算后清

偿各项负债（包含审计费、律师费、交易佣金等）及分配基金剩余财产时发生的

银行汇划费。 

5.4 清算期间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决议生效公告的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

案，将基金财产第三次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

税款（如有）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

配。本基金第三次清算结束后，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235,170,410.89元。 

因第三次资产分配日尚不能确定，暂不能准确预估清算结束日至第三次资产

分配日前一日银行存款和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该期间利息亦属全体份额持有

人所有，以当前适用的利率按日计算，并将于第三次资产分配日按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一并分配给基份额持有人。 

第三次资产分配日可能存在未收回的非现金资产，如应收存款利息、应收存

出保证金利息等款项。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产，

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于第三次资产分配日先行垫付（垫付金额可能与实际结

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需在相关机构实际退款或结息后

方能收回，由基金托管人扣除银行汇划费等费用后偿付给基金管理人。自基金管

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孽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与实际结算金额的尾差由

基金管理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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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

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 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三次清算审计报告》 

6.1.2《九泰久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三次清算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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